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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前往日本及韓國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前往日本及韓國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研究這兩個

國家在發展文化軟件方面的經驗。  
 
 
背景  
 
2.  斥資 216億元的西九文化區計劃於 2008年年底展開，以滿

足文化藝術界對相關基礎建設的長遠需求，加上經濟基遇委員會

於 2009年年中將文化創意產業指定為致力進一步發展的六大產業

之一，香港正逐漸轉型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及文化都會。因應

這些發展，推動文化藝術軟件一直是民政事務委員會的重要議題。 
 
3.  就上述議題進行商議時，事務委員會曾要求政府在推動文

化軟件方面多做工夫，例如鼓勵文化藝術多元化平衡發展、豐富

藝術節目、將文化藝術帶入社區、加強培訓藝術人才及藝術行政

人員、為文化藝術擴闊觀眾基礎，以及營造有利於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的社會文化。事務委員會又促請政府當局就保護非物質文化

遺產制訂長遠的策略及措施，以期在社區推動文化發展。  
 
4.  為讓委員掌握關於該議題的最新發展，並方便他們就有關

的事宜進行商議，事務委員會認為值得參考海外的經驗。事務委

員會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
就亞洲 4個選定地方 (即日本、韓國、北京及上海 )在發展文化軟件

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政策搜集資料，並要求政府當局就

其近年進行的相關研究所涵蓋的文化設施／機構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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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考慮研究部的研究結果和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以及委

員在擬議職務訪問問卷內提出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5月
14日決定於 2010年8月初到日本及韓國進行職務訪問。具體而言，

是次訪問旨在 ⎯⎯  
 

(a) 就發展文化藝術 (尤其是在發展藝術節目、藝術教育

及人力培訓等範疇 )及保護和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搜

集第一手資料和研究相關經驗；及  
 
(b) 與有份參與制訂及實施推展文化軟件及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策略及措施的有關各方交流意見。 

 
6.  事務委員會認為是次訪問應特別集中於下述興趣範圍⎯⎯  
 

(a) 發展藝術節目 (例如由社區推動的發展文化藝術措

施；由官方機構、藝術界、私營機構與商界及市民合

作推動文化藝術 )；  
 
(b) 藝術教育及人力培訓 (例如培育和培訓藝術人才及藝

術行政人員；在社區和學校推廣藝術教育；匯聚市民

進行文化藝術交流的平台 )；及  
 
(c) 保存及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 (例如保護及發展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策略和工作，以及加深公眾對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興趣和認識的措施 )。  
 

7.  本文件載述的職務訪問建議已獲事務委員會支持。  
 
 
訪問 

 
訪問行程  
 
8.  事務委員會同意，視乎接待機構確認作實的行程，上述訪

問暫定於 2010年 8月 4日至 11日進行，為期 8天 (即於 2010年 8月 4日
至 7日在東京及京都訪問 4天，然後於 2010年 8月 8日至 11日在首爾

訪問 4天 )。在上述兩個城市逗留期間，訪問團會與負責制訂及實

施推展文化軟件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的相關官員及機構

會晤；如果情況許可，亦會與展示由社區推動的發展文化藝術措

施的非政府文化藝術機構及組織會晤。此外，訪問團亦會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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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展示不同形式的藝術的文化設施／機構，以及致力推廣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設施／機構參觀。  
 
9.  為上述訪問擬訂行程及進行籌備時，秘書處會向日本駐港

總領事館、韓國駐港總領事館及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尋求

協助。  
 
訪問團成員  
 
10.  經事務委員會批准，秘書處已發出通告，邀請事務委員會

委員及其他非委員的議員示明是否有興趣參加上述訪問。截至

2010年6月 2日，共有 8名委員表示有興趣參加上述訪問。訪問團成

員名單載於附錄。  
 
撥款安排  
 
11.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每位議員均獲

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供他們參加

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的職務訪問。該帳目的款

額可供議員在 4年任期內使用。 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

額，須由議員自行支付。  
 
12.  根據初步估計，擬議職務訪問每名參與成員的開支 (包括

機票、酒店住宿、膳食、市內交通及雜項開支等 )約為 34,870元 (經
濟客位 )或 46,600元 (商務客位 )。  
 
 
徵詢意見  
 
13.  《內務守則》第 22(v)條訂明，倘事務委員會認為需以立

法會轄下事務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活動，須

先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根據《內務守則》第 26(f)條，在適當情

況下，上述守則亦適用於內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

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14.  謹請內務委員會批准事務委員會進行建議的海外職務訪

問。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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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0年8月前往日本及韓國 

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參加者名單 

(截至 2010年6月2日的情況) 
 
 
 
委員會委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霍震霆議員 ,  GBS, JP 

林大輝議員 ,  BBS, JP 

黃成智議員  

陳淑莊議員  

黃毓民議員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2日 
 

 


